
近年政府機關辦理定期維護管理勞務採購，間有發生廠商以不實履約照片請

款，而機關以人工審核難以查察之情事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

理處創新運用成效式契約訂定成效指標，並輔以 E 化資訊系統協助管理，促

使廠商殷實履約，進而提升設施服務品質，經審計部評選為 112 年度行政機

關優良實務案例，可供各機關參考運用。

壹、前言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

理處（下稱公園處）轄管臺北市 897 座公

園設施，維護管理總面積達 723 萬餘平方

公尺，每年以 22 個採購標案委託廠商維

護管理，總經費逾 3 億元。公園處考量臺

北市各公園坐落位置分散，且無法 24 小

時監看廠商施作情形，為確保廠商殷實履

約，於採購契約規範廠商計價請款時，須

檢附履約過程照片，該處再據以進行審核

付款及驗收。於此傳統採購契約規範之審

核機制之下，各個標案廠商每月須彙整並

提供成千上萬張履約照片，而該處亦須耗

柳昀志、許家祥

（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薦任稽察兼科長、薦任稽察員）

成效契約與智慧管理並進成效契約與智慧管理並進
－臺北市公園委外維護－臺北市公園委外維護
　管理之創新與防弊　管理之創新與防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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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大量人力時間進行審核，惟結果仍難免

疏漏，並衍生廠商是否確實履約之疑義。

是以，針對此類案件有無更有效率的改進

作法，允為重要課題。

貳、問題分析

公園處委外辦理公園維護管理作業，

以傳統採購契約之付款審核機制執行多年

後，於 110 年初清查發現 109 年部分地點

於不同時間之履約照片高度近似，已督促

廠商改善並扣罰違約金。惟審計部臺北市

審計處於 110 年 11 月抽查公園處辦理南港

區 37 個公園委託維護管理案件，經運用

數位軟體比對廠商所提交 110 年 2 至 9 月

估驗計價之履約照片，仍發現有相同（或

不同）地點於不同時間之履約照片高度雷

同情事（圖 1），顯示是類缺失一再重複

發生，經通知檢討問題癥結，並研謀改善。

公園處審酌傳統採購契約規範之估

驗計價作業流程，須以人工核對廠商大量

履約照片，缺乏效率且不易查察不肖廠商

之舞弊行為，遂研議從制度面全面檢討改

善，俾督促廠商誠實履約，提升設施服務

品質。

圖 1　廠商於不同地點履約照片高度雷同之案例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調查案件。

項次 維護地點 履約照片 1 履約照片 2

1 興南公園

110/4/10，青苔清洗前 110/4/10，青苔清洗後

2 興華公園

110/6/21，青苔清洗前 110/6/21，青苔清洗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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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創新作為及具體措施

公園處為精進公園委託維護管理契約

之執行及估驗計價作業方式，並解決廠商所

提交履約照片雷同，機關卻難以查察等問

題，自 111 年 4 月起改採以產出與成效目標

為衡量基準之成效式契約，並輔以 E 化資

訊系統防弊機制進行履約管理。說明如次：

一、成效式契約

成效式契約係指廠商於開始履約後

一定時間內，當達成產出式成效標準後，

機關依據廠商提供之服務水準決定付款

金額，以確保廠商提供滿足標準的服務品

質，其服務費用給付方式有別於傳統政府

委外契約型態。

（一）契約規範設計

1. 建立公園維護成效標準之明確指標

 　　成效指標共分為「每日工項」

（23 項）、「指定日期工項」（21

項）、「管理罰則」（31 項）、「履

約績效加點」（6 項）等 4 大類指標

（圖 2），並於各類別指標下之各工

作項目訂定成效標準，及相對應罰則

與獎勵規定。舉例而言，「每日工項」

之「公廁清掃：消耗品補充」項目，

其成效標準為「隨時供應消毒用品、

衛生紙及洗手乳」；「指定日期工項」

之「草皮修剪：草長」項目，其成效

標準為「草長應保持不超過 8 公分，

夏季不短於 3 公分，冬季不短於 5 公

分，平坦碧綠為原則」。各工作項目

訂定明確的成效標準，即可客觀衡量

廠商履約成果，確保服務水準及避免

驗收爭議。

2. 獎懲並施

 　　廠商就各工作項目之履約成果若

不符成效標準，或有改善逾期、違規

事項等，將予以扣點；反之，若有協

助機關查報房地被占用及設施損壞、

公園公廁獲評比前 3 名等優良事蹟，

則予以加點。

3. 未達服務水準之處置

 　　加扣點相抵後，若負數點數超過

10 點者，視負數點數多寡，於計價

時折減 1％至 5％應付價金。

圖 2　公園維護管理成效式契約
　　　 之 4 大類指標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公園處「成效式契約廠商教育訓練簡報」
及其提供資料。

4_(柳昀志、許家祥) 

廠商就各工作項目之履約成果若不符成效標準，或有改善逾期、違

規事項等，將予以扣點；反之，若有協助機關查報房地被占用及設

施損壞、公園公廁獲評比前3名等優良事蹟，則予以加點。 

3. 未達服務水準之處置 

加扣點相抵後，若負數點數超過10點者，視負數點數多寡，於計價

時折減1％至5％應付價金。 

圖圖22  公公園園維維護護管管理理成成效效式式契契約約之之44大大類類指指標標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(二二)) 履履約約監監督督管管理理機機制制  

1. 分類抽查項目及頻率 

由各管理單位承辦人員依抽查作業程序，就廠商「每日工項」及

「指定日期工項」現場抽查履約成果。其中，「每日工項」係每日擇

選部分公園進行抽查，且各公園每週至少抽查1次；「指定日期工項」

則應於指定完成期限翌日起5日內完成抽查。抽查後如發現缺失，即立

4大類指標 

每日工項 管理罰則 

指定日期 
工項 

履約績效 
加點 

環境清潔、 
公廁清掃 
…… 
等 23項 

草皮修剪、 
灌木修剪 
…… 
等 21項 

計畫書逾期提報、 
違規使用吹葉機 
          …… 
        等 31項 

協助占用查報 
、公園(公廁) 
評比……等 6項 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公園處「成效式契約廠商教育訓練簡報」及其提供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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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履約監督管理機制

1. 分類抽查項目及頻率

 　　由各管理單位承辦人員依抽查作

業程序，就廠商「每日工項」及「指定

日期工項」現場抽查履約成果。其中，

「每日工項」係每日擇選部分公園進

行抽查，且各公園每週至少抽查 1 次；

「指定日期工項」則應於指定完成期

限翌日起 5 日內完成抽查。抽查後如

發現缺失，即立即上傳 E 化資訊系統

之APP，要求廠商限期回報改善成果，

並將抽查紀錄、廠商改善情形及加扣

點結算結果，作為當月付款依據。

2. 建立優先抽查項目

 　　廠商對契約規定工作項目，須每

日上傳履約照片及成果至 E 化資訊系

統，而各管理單位承辦人員則依廠商履

約成果，每日優先抽查民眾日常使用項

目，並將抽查結果登載至 E 化資訊系

統，系統將自動計算機關人員抽查率，

作為後續調整抽查項目及頻率之參據；

又抽查結果若發現缺失，廠商除應依

限改善外，亦須將缺失改善照片上傳至

系統，系統可自動計算廠商回報率及記

錄廠商缺失改善是否合格及逾期等。

3. 建立熱點公園清單，擇重維護

 　　就民眾使用率高、損壞頻繁等公

園設施，要求廠商妥善安排人力配

置，加強維護。

4. 三級品管抽查

 　　第一級品管由廠商基於誠信自主

管理；第二級品管由管理單位每日抽

查督商；第三級品管由公園處、工務

局辦理處（局）級巡查，交叉檢視廠

商履約及管理單位抽查確實度。

二、E 化資訊系統

（一）系統功能及建置情形

公園處資訊室建置公園委託維護管理 E

化資訊系統，於 111 年 4 月上線啟用。系統

功能包括：1. 開發廠商端自主檢查 APP，用

以拍照、上傳維護紀錄、履約照片及回報缺

失改善成果等；另開發機關端抽查 APP，

用以登載抽查紀錄及審核改善案件等；2. 系

統具有缺失抽查列管、回報改善情形、逾期

扣點及估驗計價等資料管理及統計分析功

能，亦可自動計算廠商加扣點等履約成效結

果；3. 廠商估驗計價所需檢附之資料表單皆

由系統輸出，節省人力及縮短作業時間；此

外，系統建立履約電子化流程一條龍機制，

履約照片電子檔均上傳至雲端保存（圖3），

機關可隨時查閱廠商履約情形。

（二）限制廠商須現場、即時回報履約照

片及維護紀錄

廠商須於指定維護管理之公園場域

現場使用 APP 軟體填報維護紀錄，並拍

攝工作成果照片，即時透過無線通訊網

路上傳雲端系統儲存（圖 4）。廠商於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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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扣點等履約成效結果；3.廠商估驗計價所需檢附之資料表單皆由系統輸

出，節省人力及縮短作業時間；此外，系統建立履約電子化流程一條龍機

制，履約照片電子檔均上傳至雲端保存（圖 3），機關可隨時查閱廠商履約

情形。 

圖圖 33  公公園園委委託託維維護護管管理理 EE化化資資訊訊系系統統運運作作概概念念  

 

((二二)) 限限制制廠廠商商須須現現場場、、即即時時回回報報履履約約照照片片及及維維護護紀紀錄錄  

廠商須於指定維護管理之公園場域現場使用 APP 軟體填報維護紀

錄，並拍攝工作成果照片，即時透過無線通訊網路上傳雲端系統儲存（圖

4）。廠商於拍照及照片傳輸過程，不得以手機內既有照片進行上傳，而必

須使用廠商端自主檢查 APP拍照，拍照後 APP將於照片上崁入時間、地點

及 GPS座標等資訊；此外，廠商必須在指定維護公園範圍內，始得成功上

傳照片，相關資料並儲存於機關雲端系統中，可防止廠商造假維護紀錄、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公園處「公園委託管理系統廠商照片防弊機制報告」。 

圖 3　公園委託維護管理 E 化資訊系統運作概念

　　　　　  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公園處「公園委託管理系統廠商照片防弊機制報告」。

圖 4　公園委託維護管理 E 化資訊系統 APP 介面

　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公園處「公園委託管理系統廠商照片防弊機制報告」及其提供資料。

7_(柳昀志、許家祥) 

照片，有效杜絕人工竄改照片之弊端發生。 

圖圖 44公公園園委委託託維維護護管管理理 EE化化資資訊訊系系統統 AAPPPP介介面面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肆肆、、實實際際執執行行成成果果與與效效益益  

一一、、  履履約約照照片片須須現現場場拍拍攝攝、、即即時時上上傳傳，，具具防防弊弊功功能能，，符符合合效效果果性性  

自 111年 4月起，廠商人員在履約過程中，須於作業現場透過廠商端

自主檢查 APP進行拍照，並即時上傳相關照片。系統將自動記錄並標記上

傳時間、地點及 GPS座標，供機關隨時查考，有效防止廠商提供造假或不

實的履約照片，提升履約過程之透明度與可信度。 

二、 縮縮短短估估驗驗計計價價審審查查所所需需時時間間，，提提升升人人力力效效率率以以強強化化履履約約管管理理，，符符合合效效

益益性性 

公園處推行成效式契約後，每案每月估驗計價作業時間較傳統採購契

約平均縮短 5至 10日，提升行政效能。此外，廠商每年上傳至雲端系統

資料來源：整理自公園處「公園委託管理系統廠商照片防弊機制報告」及其提供資料。 

施作工項作業 

施作案件列表 

待回報指定作業 

巡查坐標 

行政區 

施作地點 

施作分類 

工作項目 

成效標準 

說明 

成效標準照片(請務必拍攝照片) 

新增照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121.6458,25.0620) 

萬華區 

艋舺公園(12號) 

每日工項 

01環境清潔；一般廢棄物類(6) 

園區清潔及廢棄物、落葉、垃圾、 
雜物清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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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及照片傳輸過程，不得以手機內既有照

片進行上傳，而必須使用廠商端自主檢查

APP 拍照，拍照後 APP 將於照片上崁入

時間、地點及 GPS 座標等資訊；此外，

廠商必須在指定維護公園範圍內，始得成

功上傳照片，相關資料並儲存於機關雲端

系統中，可防止廠商造假維護紀錄、照

片，有效杜絕人工竄改照片之弊端發生。

肆、實際執行成果與效益

一、履約照片須現場拍攝、即時上傳

，具防弊功能，符合效果性

自 111 年 4 月起，廠商人員在履約過

程中，須於作業現場透過廠商端自主檢查

APP 進行拍照，並即時上傳相關照片。

系統將自動記錄並標記上傳時間、地點及

GPS 座標，供機關隨時查考，有效防止廠

商提供造假或不實的履約照片，提升履約

過程之透明度與可信度。

二、縮短估驗計價審查所需時間，提

升人力效率以強化履約管理，符

合效益性

公園處推行成效式契約後，每案每

月估驗計價作業時間較傳統採購契約平

均縮短 5 至 10 日，提升行政效能。此外，

廠商每年上傳至雲端系統儲存之履約照

片約 18 萬張，該處無需再以傳統人工方

式核對大量影像資料，並將所節省的人

力及時間投入每日現場抽查，強化履約

管理。經執行 3 年多以來，機關現場查

報之缺失已然明顯減少，有效提升公園

休憩品質。

三、電子化履約歷程大幅減省紙本作

業，增具環保價值，符合經濟性

因履約過程相關文件之產出、儲存

及估驗計價作業，採一條龍電子化方式作

業，並由資訊系統儲存、輸出履約文件、

估驗計價表單，機關無須再審核廠商紙本

文件。經統計執行後每年約可節省 2 萬

6,400 張紙張，具節能減碳效益。

肆、結語

近年來政府機關辦理定期維護管理

勞務採購契約，間有發生不良廠商未依約

確實檢附履約照片，而以重複或偽（變）

造之履約照片向機關請款；惟機關囿於廠

商提交照片數量龐大或機關審查人力不足

等因素而未能查察，以致無法即時要求改

正，影響公共服務品質。公園處自 110 年

起全面檢討廠商提交不實履約照片卻難以

審查發現之問題，透過成效式契約訂定明

確之成效指標，及建立 E 化資訊系統協

助履約管理之防弊機制，不僅可確保廠商

提供滿足標準之服務品質，及獲得合理利

潤，同時讓市民享有優質的休閒空間，營造

政府、市民與廠商三贏局面，可供其他行政

機關參考運用，提升政府施政效能。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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